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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５％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 董事长卢旭日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收盘止，卢旭日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

计出售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２．５

万股，点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８３％

，详细情况如下：

一、减持情况说明：

１

、股东减持明细：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数

（

股

）

卢旭日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１．７５ ３２３

，

４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１１．９６ １４０

，

３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１１．９２ ３０３

，

９０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１２．０５ ２８０

，

４０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０．８８ ２７７

，

００９

合计

１

，

３２５

，

００９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卢旭日

总股数

６

，

８１５

，

７６０ ６．０８５５％ ５

，

４９０

，

７５１ ４．９０２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０３

，

９４０ １．５２１４％ ３７８

，

９３１ ０．３３８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

１１１

，

８２０ ４．５６４１％ ５

，

１１１

，

８２０ ４．５６４１％

二、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卢旭日先生不再是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３

、上述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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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现

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召开。

２

、出席本次会议（含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股东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

人

）

２２６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

人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

人

）

２２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５７

，

６４２

，

２３３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７

，

７５６

，

２３２

参加网络投票股份总数

（

股

）

４９

，

８８６

，

０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１．７７

其中

：

参加现场投票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５．６２

参加网络投票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１５

３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刘眉玄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通过了会议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４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董事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张俊超先生

及独立董事徐东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李

伯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吕凡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优化融资结构，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发行公司

债券，具体方案如下：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６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授权董事会在前述

范围内确定。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以向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授

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３４２３１ ９９．０３ ２０２０７５４ ０．７８ ４８７２４８ ０．１９

是

３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超过

５

年（含

５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

混合品种。 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

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４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的具体

用途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５

、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确定方式， 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６

、担保事项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担保事宜。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６１４３１ ９９．０４ １９８２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１９

是

７

、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

上市交易事宜。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８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事宜的决议有效期限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９

、对董事会的其他授权事项

授权董事会办理一切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决定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债券发行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实

际总金额、发行价格、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债券期限、债券品种、是否设置回售

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偿债保障、上市安排等，以及在股东大会核

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等事宜；

（

２

）执行就本次发行及申请上市而作出所有必要的步骤，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所有必要

的法律文件，选择并委聘涉及的各类中介机构，确定承销安排，编制及向监管机构报送有关

申请文件，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在

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上市交易的相关事宜；

（

３

）如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

行的工作；

（

４

）当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本息时，可根据法

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要求等作出偿债保障措施决定，包括但不限于：

①

不向股东分配利

润；

②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③

调减或停发高级管理人员

的工资和奖金；

④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

５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至上述授权

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５１５５４３１ ９９．０３ １９８８３５４ ０．７７ ４９８４４８ ０．２０

是

（二）关于公司转让湖北航天电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十二五”发展战略，为集中资源发展壮大公司航天电子类军品主业，确保公司

“十二五”目标顺利实现，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湖北航天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航

天”）

１００％

股权。 转让完成后收回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归还贷款。

此次股权转让以湖北航天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定价依据。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计（中证天通［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７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湖北航天公司账面总资产

３４８４６

万元，负债

２７２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７６２９

万元。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沪东洲资

评报字第

ＤＺ１１０３１０１３９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湖北航天总资产评估值为

３６３６８

万

元，负债

２７０７０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９２９８

万元。

由于公司属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此次股权

转让将以公开竞价方式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进行。

项目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

过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代表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表决

结果

２５４６０９５８２ ９８．８２ ２１８４１６３ ０．８５ ８４８４８８ ０．３３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11-13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4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在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483

号

1

号

楼公司

8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

董事长齐民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南漳三特古山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漳公司

)

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16

日

,

系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南漳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南漳古山寨旅游区项目。

2009

年

11

月

9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批准南漳古山寨旅游区一期项目计划投资规模为

4,000

万元。目前

,

该项目已完成

投资额近

1,700

万元。

根据项目进展情况

,

为满足项目持续开发的资金需求

,

公司拟出资

2,500

万元

,

将南漳公司

注册资本金由

500

万元增至

3,000

万元

,

并按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分期到位。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合作投资设立“湖北崇阳三特隽水河生态农庄开发有限公司”的议

案》

;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崇阳旅游公司”

)

于

2010

年

1

月

21

日设立

,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现注册资本

1,300

万元。

崇阳旅游公司负责投资建设湖北崇阳隽水河温泉旅游区一期项目

,

主要开发内容包括

:

燕子垭乐活公园、浪口湿地温泉景观区、温泉小镇及位于隽水河、洪下、冷家区域的漂流、有

机农庄及鸟类繁殖基地等田园生态项目。

根据崇阳旅游公司整体投资规模及资金运作情况

,

为使投资项目持续、有效开发

,

公司考

虑将有机农庄及鸟类繁殖基地子项目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开发项目。 崇阳旅游公司

拟与宁夏鑫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鑫泰公司

)

共同投资设立崇阳隽水河生态农庄开

发有限公司

,

开发崇阳隽水河生态休闲农庄一期项目。

1

、项目基本情况

崇阳隽水河生态休闲农庄一期项目位于隽水河温泉旅游区红线控制范围内的和田村、

毛锦村和山下村

(

冷家洲

)

。 该项目将利用所在地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环境和丰饶优质的物产

,

以“生态休闲环境、绿色有机食品、田园风情住宿、乐活体验方式”为基本要素

,

充分发动当地

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

引导扶持有机种植和生态养殖等高端农产业

,

并以此为依托

,

结合“回归

田园

,

乐享生活”的市场需求

,

打造“有机生态农庄”休闲旅游新产品及城市居民的“都市田园”

和“开心农场”

,

丰富隽水河温泉旅游区的观光休闲项目和产品体系

,

为塑造三特 “田园牧歌”

休闲旅游优质品牌奠定基础。

2

、合作投资方案

崇阳旅游公司与鑫泰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崇阳三特隽水

河生态农庄开发有限公司

,

投资建设崇阳隽水河生态休闲农庄一期项目。 其中崇阳旅游公司

出资

510

万元

,

占比

51%;

鑫泰公司出资

490

万元

,

占比

49%

。

3

、合作对方简介

鑫泰公司成立时间为

2003

年

8

月

5

日

;

注册资本

2,144.9505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金建民

;

经营

范围

:

煤炭加工、洗选、销售

;

机电设备、矿山机械及配件、五金建材、化工产品

(

除化学危险品

)

的销售。

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及经营成果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８

，

９３２．５６ ４

，

１８３．４３ ２４

，

７４９．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３１

，

８１６．６４ ５

，

０３９．９０ ２６

，

７７６．７４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４

，

３３７．４４ ６

，

２６０．８４ ４

，

６８２．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５

月

１２

，

２１７．５７ ２

，

４２８．７９ ２

，

０２７．６１

注

:

以上会计数据未经审计。

从以上财务数据和经营业绩看

,

鑫泰公司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

综上所述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崇阳旅游公司与鑫泰公司共同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注

册成立崇阳三特隽水河生态农庄开发有限公司

,

投资建设崇阳隽水河生态休闲农庄一期项

目。 其中崇阳旅游公司出资

510

万元

,

占比

51%;

鑫泰公司出资

490

万元

,

占比

49%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合作投资设立“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

2011

年

5

月

,

公司与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达成了开发克什克腾旗旅游资源的合作意向

,

确

立了公司在克什克腾旗旅游资源优先开发商的地位。

克什克腾旗位于赤峰市西北部

,

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南端山地和燕山余脉七老

图山地交汇地带

,

蒙古族母亲河西拉沐伦河发源于此。克什克腾旗素有“内蒙古缩影”之称

,

旅

游资源丰富

,

种类齐全

,

品位高

,

组合性强

,

拥有多处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

,

主要有阿斯哈图

石林、乌兰布统古战场、贡格尔草原、达里诺尔湖、大青山世界地质公园和黄岗梁国家森林公

园等。

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面积

47

万亩

,

内含大兴安岭主峰黄岗梁、浑善达克沙地、

贡格尔草原

(

部分

),

具有森林、沙地、草原、湖泊等多种独特地貌。

公司将依托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

,

投资开发黄岗梁休闲度假区。 该项目将以“塞外天堂”

为主题

,

充分利用区域内宏大的森林、草原景观环境和气候特点

,

融入内蒙独特的人文氛围

,

分

期建设与内地及沿海地区有较大差异的多层次休闲旅游产品群

,

打造内蒙古高端休闲度假

产品体系

,

把克什克腾旗建设成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鉴于该项目未来投资规模较大

,

公司考虑引进战略投资者———宁夏鑫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鑫泰公司”

)

共同投资黄岗梁休闲度假区。 合作方式为

:

双方以现金出资

1,000

万元

,

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

其中

,

公司出资

550

万元

,

占比

55%;

鑫泰公司出资

450

万元

,

占比

45%

。项目公司将对黄岗梁休闲度假区的开发进行前期投入

(

可研、规划、勘探等

)

。

同意公司与鑫泰公司共同出资

1,000

万元注册成立克什克腾旗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

对克什克腾旗黄岗梁休闲度假区项目进行前期投入。 其中公司出资

550

万元

,

占比

55%;

鑫泰

公司出资

450

万元

,

占比

45%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上述两项合作投资均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其投资规模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

本次合作投资风险

:

(1)

本次合作投资

,

有一定合作风险。鑫泰公司与我方首次合作

,

合作能否有利于推动项目

开发还有待于实际检验。 因我方控股

,

该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2)

本次对外投资

,

有一定市场风险。项目公司将根据旅游资源特点

,

贴近市场打造差异化

旅游产品

,

尽可能适应未来旅游市场的需求。

公司本次新增对外投资

,

其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7月1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1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601788�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1-02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光大阳光集结号

混合型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光大阳光集结号混

合型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062

号），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获准设立光大阳光集结号混合型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

计划

"

）。 计

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计划推广期间和存续期间募集资金规模上限均为

10

亿

份（含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所持份额）。

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托管人，公司、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计划的份额登

记机构。公司将在上述批复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在计划说明书设定的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并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1-021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109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该批复自核准发

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

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63� � �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11-022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7

月

18

日，某媒体发表文章，内容涉及公司销售规模和股权激励等事项，具体内容如

下：

（一）公司在

2009

年定的目标是

2014

年达到

350

亿的销售规模，市场份额保持每年增长

30%

多。

（二）公司正在做第二批股权激励。

二、澄清说明

（一）公司在

2009

年经与麦肯锡合作，制定了五年发展战略规划，争取在

2014

年实现市场零

售终端销售收入

350

亿元。报道中提到的

"350

亿的销售规模

"

是指市场零售终端销售总额，并不

是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它是森马、巴拉巴拉及可能开发出的新品牌服饰产品在公司自营店及

加盟店等销售渠道的零售总额。 麦肯锡为公司制定的五年发展战略规划，仅作为公司经营发

展规划，并不是公司盈利预测报告。 公司在五年发展战略规划中，并未对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

及其增长情况做出规划。由于受到市场竞争环境、原材料成本变化及公司新品牌发展情况等不

确定因素影响，上述发展规划能否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于股权激励。公司在上市前已完成对

48

名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截

止目前，公司没有制定第二批股权激励计划，未来

3

个月内公司不会制定和实施股权激励。公司

将遵守信息披露的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三、其他说明

1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要求及时发布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持

续关注。

2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公告编号：2011－临012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域投资减持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首域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域投资

"

）《通知函》。 现

将相关内容及该函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至

2009

年

8

月

11

日期间

,

首域投资所管理的

7

只基金共买入了本公司

B

股

31,519,528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9778%

，并依法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披露了《烟台张裕

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股东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09－

临

012

）。

在

2010

年

2

月

8

日至

2011

年

6

月

22

日期间，首域投资所管理的上述基金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票至

4.995%

左右；至

2011

年

7

月

13

日，已减持至

4.919%

左右。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Ο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220� � � � � � � � � �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2011-020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交易内容：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其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中国外

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公司计划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首次融

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本次为首次融资。

●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将部分

自有机器设备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1

亿元。

上述融资租赁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五矿大厦

A

座

2

层

法定代表人：丁建平

注册资本：

50,766.26

万元

经营范围：金融租赁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自有机器设备

642

台，包括活毛机、梳毛机、混条机、并条机、并线机、倍捻机、、罐蒸

机、精梳机、针梳机、粗纱机、细纱机、络筒机、整经机、整纬机、织机等纺织机械，变配电、空压

机、空调等公共配套设施。

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价值：经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租赁物

2011

年

4

月

30

日的评估价值

为

13,857.41

万元。 经双方协商认定，租赁物置换价值为人民币

1

亿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1

、租赁物：公司评估价值为

13,857.41

万元的部分自有机器设备。

2

、融资金额：

1

亿元

3

、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上述租赁物转让给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同时再与其就该租赁物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公司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向中

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4

、租赁期限：自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购买租赁物件货款总额之日起（

"

起租

日

"

）起

36

月。

5

、租金及支付方式：公司自起租日所在月后第三个月开始支付租金，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按每半年等额还本，共计支付

12

期租金，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113,011,300.00

元。租赁利率为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

3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10%

。

6

、担保方式：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7

、其他内容：本公司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

500

万元，一次性支付租赁

手续费

600

万元。

8

、租赁设备所有权：承租人在偿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支付义务后，自租赁期届满

10

日内应向出租人支付人民币

1

万元的名义价款购买租赁物件的所有权。 出租人在收到承租人

支付的名义价款后，出租人将租赁物件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人。

9

、此项交易自本公司与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现有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活公

司现有资产，缓解流动资金压力。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28� � � � � �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11-037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兴汇聚

"

）的通知，新疆兴汇聚将其所

持本公司股权

1887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43%

）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向中原

信托有限公司进行融资，资金使用期限为

18

个月。 质押手续已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新疆兴汇聚已累计质押股数

4239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20%

。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000524� � �公告编号：2011-022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因我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

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证券代码：

000524

）自

2011

年

7

月

13

日起开始停牌。

为尽快提交并披露相关文件，恢复公司股票交易，公司及相关方在停牌期间积极推动工作

开展。 鉴于本次重大事项的复杂性，且涉及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目前最终方案尚未确定。 因

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

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

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173 � � � � � � � �证券简称：松德股份 编号：2011-032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67,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1.8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8,710

万股。

2011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取得了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

442000000036535

名 称：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东

105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郭景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仟柒佰壹拾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捌仟柒佰壹拾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包装机械及材料、印刷机械；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辅助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中山市松德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0100� � � �证券简称：TCL集团 公告编号：2011-069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股东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控股

"

）于

2010

年

6

月

25

日将其持有

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64,000,000

股办理了质押 （详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发

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上述质押股份于方案实施后变更

为

328,000,000

股。

本公司近日接到惠州控股的通知，惠州控股已于

2011

年

7

月

13

日将上述质押股份共计

328,

000,000

股全部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

续。

截至本公告日，惠州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830,572,85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8%

），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657,133,550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73,439,308

股 （限售期至

2013

年

8

月

3

日

)

，无尚在质押的股票。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14�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1－029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年度1-6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

2011

年第一季度报告》，预计

2011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减少

0%～3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2011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相比减

少

50%～70%

。

4．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618,330.95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5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订单较上年同期减少，使得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营业利润较上年

同期下降。

四、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2．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1

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600309� � � �公告编号：临2011-18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7

月

16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华实业

"

）的一致行

动人烟台新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源投资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

上首次增持了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烟台万华

"

）股份

5,832,584

股，并计划

自该日起

1

年内以其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择机增持烟台万华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

超过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首次已增持部分股份）。

截止

2011

年

7

月

15

日，万华实业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烟台万华股份

9,212,184

股，约占首次增持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5538%

。增持完成后，万华

实业和一致行动人共持有烟台万华股份

1,103,856,156

股（送股后），约占总股本的

51.05%

。 在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万华实业依据承诺未减持烟台万华股份。

万华实业将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1-034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11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建设用地的议案》，为抓住国家对全面推广节水灌溉

方面的规划和政策支持所带来的市场机遇，满足节水灌溉市场对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塑料管

材产品的有效需求，公司使用

1700

万元超募资金，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墩子工业园区购

置

340

亩建设用地；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

目的议案》，项目投资总额

19,420.91

万元

,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9000

万元。 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

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26

）

"

及

"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1-030

）

"

。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相关转帐事宜，为规范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募集项目实施全

资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石嘴山银行银川解放

街支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方经协商，共同签署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 （募集项目实施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

乙方：石嘴山银行银川解放街支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

丙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

"

丙方

"

）

丁方：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丁方

"

）

一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 户

"

）， 账 号 为

6401000605100000611

截止

2011

年

7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10,7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银川经

济技术开发区红墩子工业园区购置建设用地项目及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丁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丁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丁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丁方作为甲方实施

"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墩子工业园区购置建设用地项目及投资建设

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

"

的授权人及唯一股东，应当确保甲方遵守其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龚晓锋、周春晓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_10_

日之前，遇节假日顺延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

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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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设立

金麒麟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兴业证券金麒麟

5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097

号）文件，核准公司设立兴业证券金麒麟

5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本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银行为

兴业银行，存续期为

10

年，单个委托人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

10

万元人民币。

本计划推广期募集目标规模不超过

80

亿份，存续期内的份额最高不超过

100

亿份。

本公司在推广期末将根据集合计划参与总份额， 以自有资金足额认购

5%

的集合计划份

额，但最多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本公司不再追加参与本计划。 本公司承诺在本计划

存续期间不退出所持有的本计划份额。本公司持有的每份集合计划份额与委托人持有的每份

集合计划份额享有相同的分红权、收益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本计划将于近期在本公司及推广机构的各个营业网点发行。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8日


